
 - 1 - 

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 

（2018年 6月 30日） 

国有金融资本是推进国家现代化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

保障，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。国

有金融机构是服务实体经济、防控金融风险、深化金融改革的重

要支柱，是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。近年

来，我国国有金融资本规模稳步增长，实力日益壮大，管理体制

机制不断健全，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持续推进，运营效益明显提升，

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但也要

看到，当前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还存在职责分散、权责不明、授权

不清、布局不优，以及配置效率有待提高、法治建设不到位等矛

盾和问题，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金融资本体制机制，优化管理制

度。面向未来，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

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，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决策部署，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，继续发挥国有金融资本

的重要作用，依法依规管住管好用好、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

有金融资本，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、控制力、影响力和抗风

险能力。现就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提出如下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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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

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，以

依法保护各类产权为前提，以提高国有金融资本效益和国有金融

机构活力、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中心，以尊重市场经济规

律和企业发展规律为原则，以服务实体经济、防控金融风险、深

化金融改革为导向，统筹国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，完善国有金融

资本管理体制，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，促进国有金融机构

持续健康经营，为推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保障国

家金融安全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支撑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——坚持服务大局。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，保

持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，保持国家对重点金融机

构的控制力，更好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。 

——坚持统一管理。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国有金融

资本管理制度创新。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的统一管理、穿透管理和

统计监测，强化国有产权的全流程监管，落实全口径报告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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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坚持权责明晰。厘清金融监管部门、履行国有金融资本

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和国有金融机构的权责，完善授权经营体系，

清晰委托代理关系。放管结合，健全激励约束机制，严防国有金

融资本流失。 

——坚持问题导向。聚焦制约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问题和障

碍，加强协调，统筹施策，理顺管理体制机制，完善基本管理制

度，促进国有金融资本布局优化、运作规范和保值增值，切实维

护资本安全。 

——坚持党的领导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加强国有金融

机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，推动管资本与管党建相结合，保证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。 

（三）主要目标 

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“四梁八柱”，优化国有金融

资本战略布局，理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，增强国有金融机构

活力与控制力，促进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，更好地实现服务实

体经济、防控金融风险、深化金融改革三大基本任务。 

——法律法规更加健全。制定出台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法律法

规，明晰出资人的法律地位，实现权由法授、权责法定。履行国



 - 4 - 

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依法行使相关权利，按照权责匹配、

权责对等原则，承担管理责任。 

——资本布局更加合理。有进有退、突出重点，进一步提高

国有金融资本配置效率，有效发挥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

导作用，继续保持国家对重点国有金融机构的控制力，显著增强

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。 

——资本管理更加完善。以资本为纽带，以产权为基础，规

范委托代理关系，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方式，创新资本管理机

制，强化资本管理手段，发挥激励约束作用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，

进一步提高管理的科学性、有效性。 

——党的建设更加强化。加强党对国有金融机构的领导，强

化国有金融机构党的建设，巩固党委（党组）在公司治理中的法

定地位，发挥党委（党组）的领导作用，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提

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、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。 

二、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 

国有金融资本是指国家及其授权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对金融

机构出资所形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权益。凭借国家权力和信用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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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的金融机构所形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权益，纳入国有金融资本

管理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（四）优化国有金融资本配置格局。统筹规划国有金融资本

战略布局，适应经济发展需要，有进有退、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合

理调整国有金融资本在银行、保险、证券等行业的比重，提高资

本配置效率，实现战略性、安全性、效益性目标的统一。既要减

少对国有金融资本的过度占用，又要确保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

域保持必要的控制力。对于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，保持国有

独资或全资的性质。对于涉及国家金融安全、外溢性强的金融基

础设施类机构，保持国家绝对控制力。对于在行业中具有重要影

响的国有金融机构，保持国有金融资本控制力和主导作用。对于

处于竞争领域的其他国有金融机构，积极引入各类资本，国有金

融资本可以绝对控股、相对控股，也可以参股。继续按照市场化

原则，稳妥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改革。 

（五）明确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。国有金融资本属于国

家所有即全民所有。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金融资本所有权。

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依照法律法规，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。

按照权责匹配、权责对等、权责统一的原则，各级财政部门根据

本级政府授权，集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。国务院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275


